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广东省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相关假期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

粤人社规〔2023〕1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局（委）：

为贯彻落实新修改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计生条例》）

规定的相关假期，维护职工休息休假权利，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社会进步，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贯

彻实施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自治组

织（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应按照《计生条例》的有关规定，科学合理地安排符合条

件的职工工作和休假，依法确保职工享受相关假期。

二、《计生条例》规定的女方八十日奖励假和男方十五日陪产假期间的工资待

遇，按照《计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执

行。

三、《计生条例》规定的育儿假不可叠加，如有两个以上子女同时在 3 周岁以

内，父母双方每年均只能享受十日的育儿假，直至最小的子女满 3 周岁。

育儿假的请休按周年计算，即以子女周岁作为计算年度。例如，子女 2021 年 5

月 1 日出生，那么自 2021 年 5 月 2 日至 2022 年 5 月 1 日子女满 1 周岁之前，父母

双方可以各休 10 日的育儿假；2022 年 5 月 2 日至子女满 2 周岁之前，父母双方可以

再休 10 日的育儿假，以此类推，直至子女满 3 周岁。在同一计算年度内，育儿假可

以拆分请休，原则上不超过 2 次。

四、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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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夫妻或一方为本省户籍的夫妻，一方年满六十周岁的，其子女即可享受护理假，

每年五日；患病住院治疗（应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住院证明等材料）的，

其子女每年可享受累计不超过十五日的护理假。

护理假不可叠加，父母双方均满六十周岁，子女每年也只可享受五日的护理假；

患病住院治疗的，每年累计也不超过十五日。

护理假的请休按自然年计算，在同一计算年度内可以拆分请休，原则上不超过 2

次。

独生子女父母双方为外省户籍，其子女在广东工作的，鼓励用人单位参照《计

生条例》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安排其子女休护理假。

五、用人单位要完善用工管理规章制度，明确育儿假、护理假等假期期间的工

资待遇。用人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工资集体协商，与职工协商一致明确育儿假、护理

假期间的工资待遇，签订集体合同。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按照奖励假、陪产假期

间的工资标准支付育儿假、护理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充分体现用人单位的社会责任

和人文关怀。育儿假、护理假期间的工资待遇不得低于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六、用人单位应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合理安排

职工休假。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需跨 1 个计算年度安排职工休假的，应与职工协

商一致安排。

七、职工按照《计生条例》有关规定享受的奖励假、陪产假、育儿假和护理假

不计入职工带薪年休假假期。

八、用人单位可在规章制度中明确职工请休育儿假、护理假所需材料，如《广

东省生育登记凭证》、子女《出生医学证明》、父母满六十周岁的一方的身份证信

息等。鼓励用人单位采取由职工提交符合休假条件书面承诺的方式，简化休假需要

提供的材料。

职工休假时需乡镇（街道）卫生健康工作机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乡镇（街

道）卫生健康工作机构应积极协助，及时出具。卫生健康部门将积极完善家庭生育

信息的在线查询服务，为职工请休假提供方便。

九、如出现未按照《计生条例》规定给予假期、拖欠克扣工资、违法解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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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任何组织或个人有权通过 12345 政务服务

热线、网上举报投诉平台等渠道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举报。劳动者认为用

人单位侵害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投诉。发生劳动争议的，依照劳动争议处理的规定处理。

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贯彻落实假期制度的

指导和监督，用人单位未按照《计生条例》安排职工休奖励假、陪产假、育儿假和

护理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

确保《计生条例》规定的假期制度得到贯彻落实。

十一、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按照新规定执行。职

工最小的子女在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本通知印发之日期间满 3 周岁、且用人单位确

因工作需要原因未给职工安排休育儿假，职工提出休假申请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

《计生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安排职工补休。独生子女父母一方在 2021 年 12 月 1 日

至本通知印发之日期间已满六十周岁、且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原因在2021年、2022

年未安排其子女休护理假，职工提出休假申请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计生条例》

第三十六条规定安排职工补休。

十二、本通知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

健康委反映。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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